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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這本書是作者的兩篇有關媒體管制，從憲法觀點作歷史、

比較和台灣實務的重量級剖析，正因為其全面性，任何閱讀者

只要進去，一定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法界同行都熟知他的學

術風格：提出最尖銳但到位的問題，做到最立體、實用的回

答，並保留、鼓勵更多未來的想像。 

世豪的這種品味和功力，應該和他經常登山有些關係，不

登百岳只混百米指南山的我，卻常有機會和三五友朋弟子結

伴，且行且聊，他的加入總會讓話題更豐富一些，回想起來，

我們對話最多的三個領域就是媒體、憲法和競爭問題，剛好都

有不同性質的獨立機關介入，對於為什麼要獨立，又為什麼總

是不容易獨立，好像永遠翻不了篇。這本書以媒體為中心，但

另外兩個問題或觀點其實不能須臾脫離，我們剛好唯一有共事

經驗的，就是國內第一個媒體的獨立規管機關，得以先讀為

快，可說諸緣匯聚。 

比較的觀點主要放在德國和美國法制，也是當年我們在

NCC工作借鑑最多的兩個先進國家，雖然就政府體制而言，挑
這兩國作為抄襲對象其實非常有問題。前者採的是以國會為中

心的內閣制，後者是徹底分權的總統制，所以美國發展出第四

部門已經有一個世紀之久，德國則根本無從安放這種可以和行

政、立法乃至司法都保持一定距離的機關，但深入瞭解就知道

在客觀的需求下，他們還是創造了所謂「部內獨立空間」

（ministerialfreier Raum），受到的尊重不見得會少。比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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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濟部底下的卡特爾總署，署長通常做到退休，不會隨便調

差，更有意思的細節是，和百分百獨立的法院一樣，西德時期

的首府在波昂，最高法院就刻意設在卡斯魯，最高行政法院更

遠放西柏林。等到統一後遷都柏林，最高院不動，最高行立馬

改遷德東的萊比錫。經濟部下的卡特爾總署一直都在西柏林，

到這時候它也全班人馬搬到政府大樓和工商會館早已清空的波

昂老城，分權上無法獨立的機關竟也有這樣的身段！ 

如果以為我們的問題就只在既非內閣制，又非總統制，所

以才總是學不像，大法官在第613號解釋照抄了德國憲法教義
學的三個分權原則，本來已經難能可貴，但如果考量這種必須

為特定領域保留一定「跨政府屆期與專業主導」空間的部門，

就不會又抬出總統制下、且純屬川普口味的「行政一體」

（unitary executive theory）理論，最後既認定遴選方式違憲，
卻又留下完全不能貫徹一體性的委員任期保障，不管從

Tushnet, Sunstein或Vermeule的觀點來看，都會一頭霧水。但在
媒體管制上，分權體制還真不是問題的全部，甚至不是最主要

者。我們在首屆NCC工作時，常在腦中盤桓的還是管制的理想
模式：美國的「自由言論市場」，還是德國從1960年代開始一
連串「電視判決」所強調的，在個別主體防衛國家的言論自由

以外，必須進一步形塑一套受到「制度性保障」的言論自由？ 

這兩種模式的社會基礎又是如何的天差地別！要真正理解

德國憲法法院背後的思維，不能不讀的就是哈伯瑪斯差不多在

同時發表的教授升等論文「公共領域的結構變遷」，以社會學

的批判理論對上世紀六零年代的德國民主體制，通過為歐洲社

會做歷史的、階級的「公共性」分析，精準地描述了公共領域

的起源及其民主功能與侷限，為何隨著資本主義經濟與大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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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發展，而使公共討論從理性批判轉變為消費選擇，進而提

出他建構的理性溝通理論框架，以期有所匡正。我們很想踩著

同樣的步伐去建構我們的新廣電秩序，但很快就會發現文化的

疏離問題又遠大於制度的扭曲，儒家主導的東亞文化圈從來沒

有相當於小資產階級的沙龍、公共理性（ öffentliche 
Räsonnement），或私法自治等思維，也從來沒有形成有一定
獨立性的會社、大學、工會、自由業、媒體、政黨等制度，因

此上個世紀西方民主政治出現的多重弊端，在東亞社會真的可

以用同一分析架構去觀察或評價嗎？德國被認為高度異化的溝

通結構，畢竟仍然有這許多歷史累積的社會獨立群體去支撐，

我們連這些都還沒有真正到位，公共電視好像一直「公共」不

起來，真的奇怪嗎？ 

當然在數位科技橫掃全球，所有建立在自由市場或者多元

主義的典範、模式，面對演算法霸權似乎都已不堪一擊的今

天，傳統的優劣勢好像可以不須太計較了。我們是不是還能繼

續期待「憲法化」，指望大法官來指點明路？這個答案也還在

空中漂浮，推薦人要避免劇透，我建議大家耐心地讀下去。 

 

 蘇永欽於指南山腳 
202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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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書原擬以《「媒體」管制的合憲性挑戰：從比較憲法到

違憲審查實務》為名，收錄2篇專論〈大法官解釋中的媒體管
制典範及其轉移──媒體管制合憲性的跨時期比較憲法釋義研

究〉及〈探索台灣的「媒體」管制合憲性釋義──從大法官解

釋到憲法法庭判決中體系化建構〉。前者是針對這個主題的1
篇跨時期比較憲法觀念史整理，後者則針對在地違憲審查實務

中歷年關於這個主題所累積的「有權」釋義，透過勞力密集的

「手工」智慧檢索、編碼、譯碼、文本分析之後，嘗試標記其

中矛盾與闕漏所在之後，指出可以參考比較憲法實務的「有

權」釋義續造方針。 

以上2篇專論的研究及寫作依計畫完成，本書進入編輯出
版階段時，書名卻又改為《媒體管制：民主憲政必修課及其違

憲審查挑戰》。理由之一，在於原擬書名雖然貼近2篇專論內
容──或許正因為如此，難免讓本書整體看起來像是1本
（只）收錄2篇長文，刊頭改為落落長《某某專輯》、刊尾勉
強加上西元紀年索引及關鍵詞索引的專業期刊──貫穿2篇專
論的全書共通關懷主旨，卻因這份學術「忠誠（，或者該說，

故作姿態的距離及冷漠）」隱藏在字裡行間，讀者還須努力在

近20萬言的無「奇」敘述裡自行翻找、細細咀嚼，甚至還須闔
上書頁（或關掉電子書）慢慢回味，然後「意外」觸發近似感

覺……如今本書正式出版冠上的《媒體管制：民主憲政必修課

及其違憲審查挑戰》新名，也就直截了當道出本書關懷主旨所

在；作者為本書出版特別增寫的〈導論〉及〈卷尾語〉，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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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標線、路牌、螢光提示，劃出本書主題與當前台灣民主憲政

挑戰之間關聯所在的「重點」。 

雖然，從〈大法官解釋中的媒體管制典範及其轉移──媒

體管制合憲性的跨時期比較憲法釋義研究〉比較憲法的跨時期

觀察中可以得知：媒體管制勢不可免。然而，民主憲政肇建初

期，制憲者感激「媒體」有功於革命或震懾於其曾經助紂為

虐，特別寫入成文憲法典裡的「自由」許諾，在日後逐漸平庸

化的漫長守成時期中，又如何透過違憲審查實務孜孜矻矻維護

其於不墜？ 

占本書篇幅近四分之三的第2篇專論〈探索台灣的「媒
體」管制合憲性釋義──從大法官解釋到憲法法庭判決中體系化

建構〉，則聚焦在地違憲審查實務對於媒體自由那份應有的

「維護」努力，是否始終孜孜矻矻？有無精彩讓人擊節傳誦的

「有權」釋義？歷來關於媒體管制合憲性的「有權」釋義，是

否已經足以讓台灣順利通過這堂民主憲政必修課？回應本書上

述關懷主旨，在地違憲審查實務歷來表現，是否已經足堪與

「先進」典範比肩而行？如何「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 

理由之二：曾幾何時，本應孜孜矻矻維護憲政民主核心

「自由」理念的違憲審查機關，本身近來也成了必須「被」維

護的「瀕危」憲政機制環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當前9名成員
在Trump 1.0時期換血三分之一，如今儼然保守派司法重鎮；
進入2025年Trump 2.0時期，該院在獨立機關FTC合議成員免職
案1、南蘇丹8名移民遣返案2，一再推翻下級法院裁判力挺總

                                                   
1  詳請參閱：Trump v. Slaughter, DOCKET NO. 2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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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及其僚屬機關引發爭議。也在2025年7月間，德國聯邦眾議
院的聯邦憲法法院法官選舉委員會向院會推薦2位繼任人選，
其中，Frauke Brosius-Gersdorf因其自由主義色彩濃厚的憲法釋
義見解，同意權行使程序竟然在保守派國會議員杯葛下，極其

罕見在最終表決前嘎然中止3，Brosius-Gersdorf教授隨後也被
迫放棄候選資格4。在台灣，獨占違憲審查權限的大法官所遭

遇到的政治挑戰，似乎又更加嚴峻而持久5。看來，「民主憲

政必修課」不但不屬於「通識學分」、未必「由妳／你玩4
年」；它（們）還可能不斷加課、換教材、改變及格標準，甚

至，反覆「被當」、補考、重修…也不再只是「天寶年間舊

事」，科技進步也不能保證民主憲政絕不「返祖」或退化。有

鑑於此，本書換了新書名，毋寧觸景傷情，藉機強調民主憲政

「如逆水行舟」，其違憲審查挑戰也絕非「頭過身就過」的一

廂情願差事。 

                                                                                                         
2  詳請參閱：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v. D.V.D., DOCKET NO. 

24A1153。 
3  參閱：Deutscher Bundestag(scr/vom/11.07.2025), Abgesetzt: Wahl von 

zwei Richterstellen a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https://www. bundestag. 
de/dokumente/textarchiv/2025/kw28-de-richterwahl-top11-12-1098480)。 

4  其本人完整聲明，參閱：LTO (07. 08. 2025), So erklärt Frauke Brosius-
Gersdorf ihren Kandidatur-Verzicht (https://www.lto.de/recht/ nachrichten/ 
n/lto-dokumentiert-erklaerung-im-wortlaut)。 

5  就此，作者也透過長期觀察比較提出相應的憲法釋義評析，參閱：
石世豪（2025）：〈救樹，毀林，不見青山：猶如「七傷拳」的分
權釋憲──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評析〉，《裁判時
報》，第155期，頁5-17。此外，針對憲法法庭試圖超越憲法訴訟
法限制「自救」，作者亦預計於今（2026）年以〈奮進的Icarus：
憲法法庭以裁判自創程序自主依據──簡評114年憲判字第1號及
115年憲判字第1號兩判決〉為題，在《裁判時報》發表後續觀察及
相應憲法釋義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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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出版專書，很榮幸再次請到蘇永欽老師寫序。讀到他

寫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闡釋廣播電視自由亟需「積極的秩序

（positive Ordnung）」撐持的背景思維，提及J. Habermas的
「公共理性」理論，不禁想起在漢堡鄰近什列斯威－霍爾斯坦

（Schleswig-Holstein）邦界的大學宿舍裡埋頭寫博士論文時，
在文獻資料中常讀到彼此呼應的「獨立思辨的公民（Mündige 
Bürger：成熟的國民）」概念。彼時同樣在冬季，彼地尚且位
在高緯度地區，徜徉於理念建構仍不免流連忘返；此時此地的

台灣，竟然冷得讓人望著窗外灰色冬景卻步。 

 

石世豪 
乙巳小寒 校稿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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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及說明】  

本文〈大法官解釋中的媒體管制典範及其轉移──媒體

管制合憲性的跨時期比較憲法釋義研究〉主題中的「媒體管

制」及其「合憲性」，原本就是作者學術及實務工作的重

心。2013年底出版的作者專書《重訪新聞自由：概念及其源

起》，則是本文寫作的遠因：當初依循個人興趣探索歷史背

景，如今回到法學園地，銜接憲法釋義的跨時期比較觀察。

近因則是科技部（如今又改制回「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多年期研究計畫「大法官憲法解釋系統化研究：維持

與變動的軌跡」執行完成，作者陸續整理成果發表並延伸後

續研究規劃；其中，針對上述主題提出專題研究申請，連續

遭該會以不符法實證研究（細看方知說的是empirical studies 
of law）方法、計畫期程應該縮短等看似專業的各種理由決

定「不通過」，作者於是自行展開「實證法（ positive 
law）」研究的傳統手工藝，獨力完成文獻回顧並提出比較

憲法問題意識，也就是該申請案原擬執行的第一步工作，再

整理改寫為本文。本文原投稿於《銘傳大學法學論叢》，經

2位匿名評審提供修正意見，作者修正定稿後刊登於該刊第

36期及第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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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媒體管制：民主憲政必修課及其違憲審查挑戰 

人類營群居生活，在親身所及範圍內，原本就持續彼此溝

通、傳播訊息，各自並且共同面對環境挑戰。另一方面，早在

歷史紀錄之前，人類也已經利用天然及人造物質作為媒介，藉

以克服空間及時間障礙，將語言、符號及其所編組而成的各類

資訊，傳遞予遠方及未來的同類接收、解讀，從而維繫人類群

體生存，同時延續、拓展進而豐富其意義。關於人類運用物質

媒介，使其發揮溝通、傳播功能所投入的各類工具、人員、技

術、組織、設施與制度，由於涉及社會控制及政權運作，當國

家法律發展成熟之後，難免針對上述如今人們籠統以「傳播媒

體（communication media）」、或逕以「媒體（media）1」稱

呼的經濟社會「系統」或「領域」2，自人際溝通或傳播行為

 
1  晚至1920年代方成為西方慣用詞彙的「媒體（media）」，原係媒介
（medium）的複數型，如今多以集合名詞的形式，指涉在人類溝通
及傳播訊息過程中，投入於訊息來源（ source）與接受者
（receiver）之間，用以承載訊息的所有中介物，例如報紙、廣播、
電視等，作為「人類自身的延伸（extension of ourselves）」，其概
念 緣 起 於 H. Marshall McLuhan 的 1964 年 名 作 《 認 識 媒 體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McLuhan在該書
中主張：媒體不僅促成人類之間的訊息溝通及傳播，也藉此改變人
類群體互動、事件發生及行動的規模、速度、型態及模式等，其名
言「媒介即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其後也帶動西方
媒體研究及傳播學發展。關於人類傳播活動及使用媒介簡史，以
及，傳播理論及媒體研究的學術發展歷程簡介，參閱：A. Briggs/P.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edia: From Gutenberg to the Internet, 
pp. 1-14。當代媒體研究的學術及學院教學範疇，不僅均跨越不同媒
體種類（印刷、電影、廣播電視、網路出版、社群），通常也納入
媒體所涉及的不同面向，包含所運用的科技原理、投入其中的專業
（例如：新聞及廣告）素養、背景所在的經濟社會、內容符碼及其
接收與影響（文化研究）等，參閱：R. Kolker, Media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Wiley-Blackwell 2009。 

2  本文於此使用「系統」一詞，僅藉以說明媒體及其運作所涉及面
向，並不限於工具、設備、科技等有形物質，更涵蓋行業、市場、
交易等制度面向，因此無意依循N. Luhmann所建構的「系統理論
（Systemtheorie）」討論媒體管制相關議題；其實，關於現代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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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解釋中的媒體管制典範及其轉移 11 

區分出來施加特別管束，甚至建立成套管制架構，節制、扶持

其日常運作或引導其發展3。 

當啟蒙運動形成浪潮，立憲主義及違憲審查制度日漸普

及，媒體管制也直接或間接成為憲法規範的重要環節之一，美

國憲法第1增修條文堪稱劃定媒體管制界限的先驅及經典例

證4；第2次世界大戰之後制定的德國聯邦基本法，則是成文憲

                                                                                                                  
媒體及其問題，Luhmann亦曾基於其系統理論觀點發表一系列短
論，從（事實建構等）功能觀點解析當代大眾媒體報導、廣告、娛
樂、輿論等不同面向相關議題，詳請參閱：N. Luhmann, Die Realität 
der Massenmedien, 2. Aufl.,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6。至於「領
域」一詞於此，相當於德文Bereich，雖然可以指涉有形的地區或疆
域，本文毋寧借用其兼跨抽象與具體意涵的事物或觀念範疇、思想
或學門領域等多義概念涵攝功能。關於憲法學上「領域
（Bereich）」概念，既可以指涉憲法所規範對象的事實領域
（Realbereich），也可以指涉憲法規範本身經多年實務演繹逐漸形
成的規範領域（Normbereich），參閱：F. Müller, B. Pieroth, L. 
Fohmann, Leistungsrechte im Normbereich einer Freiheitsgarantie: 
untersucht an der staatlichen Förderung Freier Schulen, Duncker und 
Humblot 1982；關於「事實領域」與「規範領域」相互辯證的方法
論解析，對照：F. Müller, R. Christensen, Juristische Methodik, Band I: 
Grundlegung für die Arbeitsmethoden der Rechtspraxis, Duncker & 
Humblot 2013。 

3  其實，不僅媒體運作單方面深刻影響政權維繫，（民主）政權在關
鍵時刻所形成的重要媒體管制決策，也將塑造該國媒體生態及傳輸
基礎設施長期發展方向，一般說明，參閱：P. Starr, The Creation of 
the Media: Political Origins of Modern Communications, Basic Books 
2004, pp. 1-19。 

4  美國憲法第1增修條文於1791年生效，其主要內容，除了明定國會不
得立法設立國教、禁止宗教自由活動、限縮人民自由集會及向政府
請願的權利之外，主要內容為「國會不得立法……限縮言論及報業
自由（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本文將“press”翻譯為「報業」，捨棄「新
聞」或「出版」等也可能符合該詞彙一般中譯用法，主要係根據當
時印刷出版技術商業運轉情形及維吉尼亞（Virginia）等州自1776年
以降透過州憲法宣示確保相關自由的歷史背景而來；相關說明，參
閱：石世豪（2013）：重訪新聞自由：概念及其源起，頁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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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媒體管制：民主憲政必修課及其違憲審查挑戰 

法中兼納媒體管制界限及其憲法任務的另一重要例證5。至於

將成文憲法上簡約、抽象文字適用於現實爭議，具體化媒體管

制的憲法界限或其憲法任務者，毋寧為各該憲政體制下的違憲

審查實務。我國憲法上關於媒體管制界限的明文規定，一方面

不如美國憲法簡約明確；另一方面，雖然憲法第11條特別列舉

「出版」這項媒體形式，與「言論、著作、講學」等其他意見

傳播方式並列，卻又未如德國憲法般區分不同意見表現方式、

不同媒體分別明定不同規範6，僅止於單純宣示人民享有各類

意見表現自由。因此，我國媒體管制的憲法界限及其憲法任務

究竟如何，終究仍須視大法官在聲請案（及裁判）中如何解釋

及適用憲法而定，一如美國及德國違憲審查機關，透過眾多案

件發展出媒體管制的憲法釋義典範。 

                                                        
5  德國聯邦基本法於1949年生效，其中，第5條規定相當於我國憲法第

11條，其規範體裁及內涵均較我國憲法條文更為細膩精緻。其中，
第5條第1項第3句規定：「不得施行檢查制度（Eine Zensur findet 
nicht statt）」，與美國憲法第1增修條文「國會不得立法……限縮言
論自由」遙相呼應，明確標舉自由主義色彩濃厚的基本憲法原則。
德國聯邦基本法第5條第1項第1句及第2句，分別保障意見表達自
由、資訊獲取自由兩項基本權，以及，報業自由、廣播電視及電影
報導自由等不同「媒體自由」；另於同條第2項規定劃定前項權利的
合憲限制理由，第3項規定藝術、學術、研究、教學自由及教學自由
負有憲法忠誠義務等，不僅規範文句各有特色，於該國憲法裁判實
務上也各自發展出不同釋義體系。 

6  德國聯邦基本法第5條第1項第1句前段規定：任何人均有權利以話
語、書寫或圖畫表達其意見，任何人均有權利自一般消息來源獲取
資訊。同條項第2句規定：「報業自由，以及，透過廣播電視及電影
報導之自由，應予保障（Die Pressefreiheit und die Freiheit der 
Berichterstattung durch Rundfunk und Film wrden gewährleistet）」，
「報業自由」逕以既存狀態受到保障，廣播電視及電影則僅限於
「報導自由」受到保障，兩者顯然有別。詳細說明及其與我國憲法
規範的對照比較，參閱：石世豪（2000）：從司法院大法官第三六
四號解釋論廣播電視自由之客觀法與基本權利雙重性質，收錄於：
我國廣播電視體制法制化之研究：概念論、法制論、釋義論之多重
探索，台北：瑞興，頁63-119。 

購書請上：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8477



大法官解釋中的媒體管制典範及其轉移 13 

此外，針對智慧網路與社群媒體（social media）所涉及層

出 不 窮 的 新 興 管 制 議 題 ， 各 國 及 國 際 組 織 如 歐 洲 聯 盟

（European Union，以下簡稱「歐盟」）近年先後研擬嶄新立

法，由於未必歷經違憲審查挑戰，更遑論違憲審查機關從實務

中累積足夠案例發展新典範。本文題旨聚焦於違憲審查中所發

展出的媒體管制釋義典範，因而不擬就此深入討論。 

壹、媒體管制違憲審查：憲法釋義的挑戰 

早在立憲主義興起之前，舊式統治體制下就不乏媒體管制

實務；當歐洲強權及其殖民地漸次引進活字印刷術，書籍出版

及隨後興起的報業開枝散葉之際，統治英國的絕對王權甚至發

展出包括開業特許、職業公會集體控制、內容審查及政府補貼

各種控制手段，整體架構及彼此關係相當繁複的印刷媒體管制

模式7。立憲民主政體陸續在美國及西歐確立之際，媒體管制

在憲法上的界限也由制憲者以不同形式表述於重要憲法文件之

中；然而，在現實政治中，立憲民主政體依舊施行直接或間接

控制媒體的各類公權力措施8。真正落實憲法文件中所揭示的

                                                        
7  相關說明，參閱：石世豪，前揭註4，頁125-188。關於（絕對王權
及初期議會民主等不同形式的）政權透過媒體管制強化其社會控制
的傳統政治研究觀點，以美國獨立革命前的英國為例，併請參閱：
F. S. Siebert,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England 1476-1776: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Government Contro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2。 

8  例如：北美殖民地維吉尼亞於1776年「第5次維吉尼亞會議（Fifth 
Virginia Convention）」無異議通過被視為「政府所以成立之基礎」
並納入該州憲法第1章的「維吉尼亞權利宣言（Virginia Declaration 
of Rights）」，其中第12條即規定：「報業自由係自由宏大堡壘之
一，絕不受專制政府壓制（That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is one of the 
great bulwarks of liberty, and can never be restrained but by despotic 
governments.）」。然而，締造近代第1個立憲民主政體、兼納報業
自由條款的美國憲法施行之後，朝野黨派政爭依舊循著「煽動叛亂
法」等法制框架，掀起一波又一波關於政府箝制媒體相關爭議；歷
史背景說明，參閱：石世豪，前揭註4，頁33-48。另一件經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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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媒體管制：民主憲政必修課及其違憲審查挑戰 

媒體管制新規範者，毋寧為經典司法裁判及累世違憲審查實務

所確立的憲法釋義9。 

及至立憲主義先驅美國在19世紀初建立違憲審查制度，持

續累積超過2個世紀以上眾多裁判先例；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以「憲法法院」制度成為新興憲政體制仿效對象的德國，違憲

審查實務歷經70年發展逐漸成熟穩健。與此同時，在政府與新

聞、藝術、學術等重要訊息來源及社會大眾之間，發揮溝通與

傳播平台宏大功能的媒體及其載具，又在技術創新、經營組

織、內容呈現及其影響、資本累積與流通等方面不斷遞變演

進：報業、郵遞、電影、電報電話、廣播電視，分別在不同時

期陸續成為西方世界公眾生活一部分，各自發展出公私不同經

營主體、各自相異的上下游產業結構，承受寬嚴有別的管制措

施，卻又在彼此同時存在時相互影響，並且在各類政治體制、

不同管制模式下展現不同應用型態10。對於制憲或修憲當時既

                                                                                                                  
本，則是法國大革命期間由國民制憲會議（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通過的「1789年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de 1789），其中第11條規定：「……
任何公民皆得……自由言說、書寫、印刷，除非依法認定須就濫用
此自由而負責」；此外，該宣言第15條也規定：「社會有權對所有
公務人員要求就其行政負責」，在現代民主政治政體中除行政違法
審查及其責任追究之外，應該也包含接受報紙等媒體監督在內。即
使如此，隨後轉型為共和體制的法國，境內控制出版及報業的「舊
體制（Ancien Régime）」時期各類措施卻再次出現。相關歷史背景
說明，併請參閱：石世豪，前揭註4，頁298-299。 

9  關於美國建國初期圍繞「外國人與煽動叛亂法（Alien and Sedition 
Acts）」相關爭議與「維吉尼亞報告（Virginia Report）」再探制憲
初衷，以及，報業頻繁捲入誹謗官司、普通法對於獨立後美國法院
裁判的深刻影響、殖民地時期重要司法判決與建國後違憲審查制度
累世發展等歷史背景，參閱：石世豪，前揭註4，頁44-61。 

10  關於活字印刷術、有線及無線電磁通信等技術發明及其初期應用發
展緩慢，出版業、報業興起及郵政補貼促成印刷傳播迅速普及，以
及，各國針對通訊及廣播電視採取不同管制模式，導致各類技術及
其相關事業發展型態大相逕庭，相當宏觀而精闢的背景說明，參

購書請上：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8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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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運作中的媒體及其載具，成文憲法或許來得及明文加以規

範；然而，憲法施行以後才陸續問世的「新」媒體及載具，或

者，雖然業已明文規範於成文憲法，嗣後仍持續遞變演進的

「舊」媒體及載具「新」事實狀態，勢必須由司法機關透過解

釋或續造憲法規範等方式，將其管制界限或任務納入跨世代、

跨世紀蛻變發展的憲法釋義體系之中11。 
違憲審查機關審理媒體管制相關案件，除須處理一般程序

問題及與其他案件共通的憲法實體規範議題之外，鑑於媒體及

其載具一方面影響遍及並且深入政治經濟社會各面向，另一方

面其所利用物質媒介與所牽涉技術、人員、組織及制度綿密交

錯且自成體系，既不能忽略管制效果經常過猶不及，政府無論

介入與否皆動輒得咎，又必須遍尋憲法相應規範，嘗試界定媒

體及其載具角色並引導其發揮應有功能12。尤有甚者，當媒體

                                                                                                                  
閱：Ithiel de Sola Pool, Technologies of Freedom: On free speech in an 
electronic a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1-54。 

11  關於「新」媒體與「舊」媒體的法律規範及其違憲審查明顯有別，
在美國及主要西歐國家（包括以不成文憲法著名的英國在內）實務
上普遍存在；此種情形，在廿世紀尤以廣播電視管制及其違憲審查
最為突出；一般說明，參閱：E. M. Barendt: Broadcasting Law: A 
Comparative Study, Clarendon 1995, pp. 1-31。 

12  借用N. Luhmann系統理論框架，從功能觀點解析「傳播部門憲法」
的相關說明，參閱：石世豪（2022）：「造王者」的憲法上圖像 
──傳播部門自主性及其憲法規範，收錄於：法學的想像（第二
卷）：部門憲法──蘇永欽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元照出版，
頁209-226。本文捨功能取向而頗為抽象的「傳播」部門，轉而聚焦
於更貼近物質面向，因而大範圍、跨時期實證研究成果較為豐富的
「媒體」，基本上與Briggs/Burke前揭註1專書中的媒體社會史研究
觀點近似。關於「法教義學的前提性要求：認真面對法律文本而不
質疑，把重點置於如何通過體系化把法律正確適用於該法秩序，妥
善解決實務所生問題……憲法作為法秩序與現實政治秩序的介面，
比任何法領域都更有賴於其與歷史文化背景、社會經濟條件的連
結」，並請參閱：蘇永欽（2006）：部門憲法──憲法釋義學的新
路徑？，收錄於：部門憲法，頁8-9。 

購書請上：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8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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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實施多年之後，各類控制手段及執法機制深刻嵌入政治制

度、型塑媒體產業生態，又隨著媒體遞變演進彼此磨合適應，

漸次形成各有特色的管制模式。立憲民主政體下的違憲審查為

回應媒體管制所涉及「剪不斷，理還亂」諸多現實問題，在憲

法釋義上終須面對憲法明文有所闕漏、簡略或抽象難以尋覓明

確規範，同時，管制對象及其所處經濟社會條件則持續變遷，

執政意志及多數偏好也常隨情境變化有所改易，政府體制本身

與歷來管制模式又積久形成慣性，從而提高制度轉換成本等環

環相扣的嚴峻挑戰。就此，以下分別就管制對象、媒體自由、

管制需求、管制正當性、管制模式等5項議題，進一步加以說

明： 

一、管制對象：媒體種類及其特性 
人類長久以來透過語言、儀式、表演、書寫、圖像等表達

方式相互溝通、傳播訊息，基本上均須經由有形運輸網絡連

結，藉此促成人際溝通或遞送用以表意的物質媒介13。直到活

字印刷術及紙張讓大量複製相同內容成為事實，貨運、郵遞系

統、書店及派報人員將結合文字、圖畫的印刷書籍與報紙送交

個別讀者手中，西方近代意義下的「大眾傳播」於是興起14。

儘管既有媒體與載具及其所形成的人類傳播習慣大致均能穩定

延續；甚至，當「新」媒體興起之後「舊」媒體依然持續運作，

人類傳播習慣在相當程度上依舊穩定延續，「新」、「舊」媒體

與載具及其應用不僅長時期並存且彼此互補、相互影響15。然

                                                        
13  極少數例外，諸如邊關烽火示警，所傳達的訊息內容相當單純而有限。 
14  物質文明及社會互動發展歷程的一般說明，參閱：Briggs/Burke, 

supra note 1, pp. 15-44。 
15  直到活字印刷術興起而印刷書籍、報紙日漸普及之際，傳統手抄
書、手寫新聞信依舊相當流行，相關說明，參閱：Briggs/Burke, 
supra note 1, pp. 44-48。及至現代，報業、電話、電報、廣播、電視
等產業（及其讀者、用戶、聽眾、觀眾）之間，依舊彼此並存、重

購書請上：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8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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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當「新」媒體興起大幅改變人類群體生活形貌，文獻卻

經常以「革命（revolution）」稱之16。主要原因之一，固然在

於：伴隨「新」媒體而來者並不侷限於科技原理的創新及其應

用，自活字印刷術推動印刷書及報業興起之後，近代資本主義

已經成為「新」媒體及其載具加速普及的重要推手17。「新」媒

體由於提供大眾服務所需投入要素改變，其經營組織、參與人員

及其專業背景、工作流程及上下游交易對象與交易方式等日常運

作（operation）方式隨之重組18。當政府管制對象從「舊」媒體

延伸至「新」媒體之際，不僅須面對後者因其所利用物質媒介及

科技原理不同而異其媒體與載具特性，連帶資源分配、風險控

制及新興管制議題皆大異其趣；就連傳統「禁止─強制─許可」

規範的行為主體，也必須隨參與「新」媒體日常運作者有所變

動 而 相 應 調 整 ， 更 遑 論 「 結 構 管 制 」 或 運 用 「 誘 因

（incentive）」等新形態管制手段，無論就其納入管制的對象

及其受規範行為，均將與「舊」媒體極為不同19。 

                                                                                                                  
疊、相互影響，進而相互「匯流」；相關說明，參閱：de Sola Pool, 
supra note 10, pp. 28-50。 

16  然而，由新科技所引發的經濟社會變革並非一夕完成，其實也難以
單獨從當代同時進行中的其他發展分離觀察，甚至，「新」媒體本
身的技術特性往往並非決定性因素；相關說明，參閱：Starr, supra 
note 3, pp. 4-7。相較於斷絕既往、具備高度破壞意涵的「革命」一
詞，對於「新」、「舊」媒體異同與人類使用習慣的演進情形，也
有從長期歷史發展觀點出發，以較為緩和、平淡的「延續
（continuities）」與「變化（changes）」2個相對詞稱之者，參閱：
Briggs/Burke, supra note 1, pp. 2-6。 

17  關於西歐及北美印刷廠、書商及報業興起過程的歷史背景說明，參
閱：石世豪，前揭註4，頁65-188；並請對照：Briggs/Burke, supra 
note 1, pp. 54-60。 

18  大眾媒體自身運作方式及其對於大眾發揮建構事實的功能性運作方
式雖然彼此關聯，系統理論毋寧關注後者轉而聚焦於社會群體認知
上的分殊化，相關說明，參閱：Luhmann, a. a. O., S. 9 ff.。 

19  關於媒體載具管制規範的一般說明，請參閱：de Sola Pool, supra 
note 10, pp. 75-107；媒體管制規範方面，請參閱：de Sola 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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